
减半征收教育费附加”。将第三条修改为： 教育费附加， 以

各单位和个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、营业税、消费税的税额为

计征依据，教育费附加率为3% ，分别与增值税、营业税、消

费税同时缴纳。除国务院另有规定者外，任何地区、部门不

得擅自提高或者降低教育费附加率。

解读：就上述修改内容看 ，真正对企业纳税实务产生影

响的是取消生产卷烟和经营烟叶制品的单位减半征收教育费

附加的优惠。根据该项修改内容，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于

2005 年 9 月 30 日发出《 关于对从事生产卷烟的单位征收教

育费附加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综明电 [2005] 1 号）， 规定自

2005 年 1 0 月 1 日起， 对从事生产卷烟的单位全额征收教育

费附加。

另外还需要注意：本次修改没有涉及教育费附加对外商

投资企业的适用性问题。《国务院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

企业适用增值税、消费税、营业税等税收暂行条例有关问题

的通知》（国发 [ 1 994] 1 0 号）中提及的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

的税收暂行条例中并没有《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》，以

后也没有在国务院层面上对这一问题作出明确。国家税务总

局于 1 994年 2 月 5 日发出的《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

暂不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的通知》明确对外商

投资企业暂不征收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。因此 ，笔者的理解

是外商投资企业仍然不适用修改后的《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

行规定》。

四、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明确房屋附属设备和配

套设施计征房产税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发[2005] 173号，

自 2006年 1 月 1 日起执行）

解读：关于房屋附属设备和配套设施计征房产税问题，

原先主要有以下一些规定：

《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房产税和车船使用税几个业务问

题的解释与规定》（[87] 财税地字第 003 号）第二条已作了明

确，即：房产原值应包括与房屋不可分割的各种附属设备或

一般不单独计算价值的配套设施。主要有：暖气、卫生、通

风、照明、煤气等设备 。 各种管线， 如蒸气、压缩空气、石

油、给水排水等管道及电力、电讯、电缆导线；电梯、升降

机、过道、晒 台等。属于房屋附属设备的水管、下水道、暖

气管、煤气管等从最近的探视井或三通管算起，电灯网、照

明线从进线盒联接管算起。

《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对房屋中央空调是否计入房产原

值等问题的批复》（[87] 财税地字第 028 号）规定： 新建房屋

交付使用时 ，如中央空调设备已计算在房产原值之中，则房

产原值应包括中央空调设备；如中央空调设备作单项固定资

产入账，单独核算并提取折旧，则房产原值不应包括中央空

调设备。关于旧房安装空调设备，一般都作单项固定资产入

账， 不应计入房产原值。

国税发 [2005] 1 73 号文件在需要并入房产原值计征房

产税的设备设施范围的确定原则上 ， 与前述 [87] 财税地字

第 003号文件第二条的规定没有实质性的差别，但表述更为

明确。它规定：为了维持和增加房屋的使用功能或使房屋满

足设计要求，凡以房屋为载体，不可随意移动的附属设备和

配套设施，如给排水、采暖、消防、中央空调、电气及智能

化楼宇设备等，无论在会计核算中是否单独记账与核算，都

应计入房产原值 ， 计征房产税。该规定取代了 [87] 财税地

字第 028 号文件的前述规定。

此外， 国税发 [2005] 1 73 号文件所作的一项重要补充

规定是：对于更换房屋附属设备和配套设施的 ，在将其价值

计入房产原值时 ，可扣减原来相应设备和设施的价值；对附

属设备和配套设施中易损坏、需要经常更换的零配件，更新

后不再计入房产原值。也就是说 ，在更换应计入房产计税原

值的附属设备和配套设施后，新的计税原值应按下列公式计

算：

新的计税原值 = 原计税原值 +（更换的新附属设备和配套设施

的价值-被更换的易损零配件的价值）-被更换的旧附属设备和配套

设施的原值

这里需要注意的问题是：所扣减的旧附属设备和配套设

施的价值，以及更新后不再计入房产计税原值的易损零配件

的价值都是指原值，而不是账面净值或者账面净额。

另外，国税发 [2005] 1 73 号文件的上述规定也适用于

城市房地产税，也就是外商投资企业同样也应执行上述规

定。

（作者单位：安永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）

责任 编  辑 崔 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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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久前，新中大发布了其新战略——精细 化。精

细 化战略具体体现在三个方 面：精细 化技 术、 精细化

方法论及精细 化营销。精细 化技术是新中大特有的灵

动技术，由智能客户端、企业预 警平台、自定义报 表、

手机短 信集成及企业动态建模五项技术组成；精细 化

方法论 包括精细 化咨询和精细 化实施；精细 化 营销是

营销活 动的精细化、深入 化和细 致化，为此，新中大

将针对不同形态和不同行业的 ER P 目标客户 采用一对

一营销的方式，提供专业的行业解决方案。

（本刊通讯 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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